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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时远：中国民族区域自治不是单纯的“民族自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学部主席团秘书长、学部委员、研究员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因素与地域因素相结合的制度，也就是民族自治与地方自治相结合的模式，而不是单纯的“民

族自治”，更不是单纯的“地方自治”。 

  ◆达赖喇嘛提出了“不独立”的“底线”——“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名副其实）自治的备忘录”，为其“中间道路”做出

了制度设计。这项制度设计的实质就是试图用“民族自治”取代民族区域自治。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现行的真实存

在的政治制度。对这一制度真实性的否定，就是对中国国家政治制度的质疑，也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挑战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尊重历史国情、符合现实国情的有机结合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因素与地域因素相结合的制度，也就是民族自治与地方自治相结合的模式，而不是单纯的“民族

自治”，更不是单纯的“地方自治”。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造就了“五方之民”及其后裔交错聚居的格局，正是这种具有深厚

历史积淀形成的各民族交错聚居格局，才使中国在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固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并从1947年开始在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而成为新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依照法

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宪法所赋予少数民族

聚居地区各族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制度模式。这种自治既要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

内部事务的权利，也要保障自治区域内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这是尊重历史国情、符合现实国情的有机结合。 

  在世界范围，“自治”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维护国家统一、实行区域或族别自我管理的政治实践。选择或设计什么样的“自治

模式”，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具体实践和特点。诸如加拿大魁北克的高度自治和原住民的自治，英国苏格兰、西班牙巴斯克等地区

的自治，意大利南蒂罗尔的自治，北欧萨米人的“萨米庭”（议会自治），美国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以及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托

管地自治，等等。在西方多党民主制条件下，地方议会性的自治模式总是与民族党的民族主义政治竞选联系在一起，而“萨米

庭”式的原住民自治则不具有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利。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保障少数民族及其聚居地区各族人民

根本利益的自治，其中既包括了少数民族的“内部事务”也包括了自治区域内的“地方事务”。这是一种民族事务与地方事务相

结合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自治模式。实践这一自治模式的政治载体就是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举产生的人

民政府，通过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在各行政区划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人民代表比例高于其人口比例的方式，来保障少数民族

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同时与自治区域内各民族人民共同管理地区事务。 

  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真实性的否定，是对中国国家政治制度的质疑，也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挑战 



  毫无疑问，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面临着挑战，因为这项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自我完善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挑战中既有来自国外的所谓“政治花瓶”、“虚假自治”的恶语，也

有来自国内“权利太大”、“民族与领土合一”的危言。前者为境外的达赖集团、“东突”势力等分裂中国的流亡组织所炒作，

后者则为境外形形色色的“异见人士”所迎合（其目的当然是利用这类说法来指向中国的社会制度）。正是在这种内外认知的矛

盾状态下，达赖喇嘛提出了他“不独立”的“底线”——“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名副其实）自治的备忘录”，为其“中间道

路”做出了制度设计。这项制度设计的实质就是试图用“民族自治”取代民族区域自治。 

  2008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接触商谈期间，提交了这份“备忘录”。11月16日，达

赖喇嘛在印度举行新闻发布会，散发了这份“备忘录”。此后，达赖喇嘛方面一直声称这是其政治诉求的“底线”。鉴于中央政

府有关人士对这份“备忘录”的批驳和对其“变相独立”本质的揭露，达赖喇嘛方面又于2009年发表了对这份“备忘录”的“阐

释”。这份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备忘录”究竟要求什么样的自治？要达到什

么目的？设计了什么样的“陷阱”？对此，笔者曾在中国记协组织的一次《新闻茶座》中向中外记者做了说明。其中的核心观点

就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民族自治”。此说经报道后，也引起了“不是民族自治是什么”的跟帖质问。笔者也应相关网站

的要求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说： 

  事实上，达赖集团发表这份“备忘录”后，境外各种“援藏”势力也不断施压中国，甚至一些并不赞成“西藏独立”的政

要、学者和普通人士也认为这是中国解决“西藏问题”的契机而对中国政府的立场感到困惑不解。但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的国情

和制度安排知之甚少、加之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对这份“备忘录”的实质难以辨别。这些舆论造成了其“备忘录”所谓“道义

制高点”的表象和“不独立”话语的包装。 

  达赖集团在渲染这份《备忘录》时，强调最多的就是声称这份“备忘录”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宗旨和原则提出的自治方案。即“以互利为基础的中间道路之精神是，西藏民族在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宗旨的情况下，得到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地位”。事实上，无论是表述为“真正自治”还是“名副其实的自治”，言外之

意，就是指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不真实的、或名不副实的。其立意本身就违反了中国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国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现行的真实存在的政治制度。对这

一制度真实性的否定，就是对中国国家政治制度的质疑，也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挑战。 

  达赖集团“备忘录”的实质是违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 

  从内容上来说，这份“备忘录”的实质就是试图搞“藏人治藏”的“民族自治”，这同样违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而不

是其“所阐述的自治形式和标准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自治的精神”。事实上，改变中国西藏现行的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是其明确的要求：即“在施行过程中，为了与西藏民族的需求和特性相适宜，可能需要对某些自治条款重新进行研究和

调正”。那么，究竟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呢？ 

  首先，正如这份“备忘录”标题所示“全体藏人”，提出所谓“抛开现行的行政区划，所有藏人做为同一的民族，统一聚居

的现实必须得到尊重”。这里所说的“藏人作为同一的民族”本身就不符合事实。中国只有一个藏族，不存在多个藏族的非“同

一性”问题。聚居于不同地区的藏族，正如聚居于不同地区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是千百年来中国“五方之民”及其后裔

不断互动的结果。 

  其次，“统一聚居”不符合历史事实。藏族的分布和不同聚居地区乃至不同方言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今天生活在青

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是历史上从吐蕃王朝开始经年继世扩张、迁徙、离散的结果，他们今天的聚居地区在历史上并非

是无人区。藏语三大方言的形成正是历史上族际关系互动密切的结果，况且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聚居区归入相邻的省治地方，

也经历了中国宋元以来数百年的行政区划变迁。因此，这些地区的藏族在社会政治体制上也存在着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其

他地区的土司制度。如果说将一个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地域性分布作为现实中的“统一聚居”理由，那么新疆、青海等地的蒙古族



是不是也应该实现包括土地在内的“统一聚居”才算“得到尊重”？按照这样的观念，中国包括分散聚居于全国各地汉族在内的

各个民族，是不是都需要“统一聚居”才算“得到尊重”？ 

  第三，基于上述的荒唐要求，“备忘录”提出藏族“实行同一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宪法规

定、民族区域自治法规范的同一制度，各个民族自治地方只存在行政区划方面的级别之差，而不存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的非

“同一”自治权利之别，无论是西藏自治区、还是其他藏族自治州、自治县，都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共同权利。 

  达赖喇嘛为什么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进行刻意的“调整”？事实上就是谋求所谓“大西藏”的“高度自治”权。虽然达赖

喇嘛及其流亡组织的成员，曾多次表示“西藏就是西藏，不存在大藏区或小藏区”，也不存在“高度自治”或“低度自治”问

题，而是“一般的自治”。但是，“备忘录”所表达的“大藏区”和“高度自治”目标是一清二楚的，事实上是在制造一个所谓

的“大藏区”。“备忘录”的上述所谓藏民族的“同一”、藏民族聚居区的“同一”包含的就是“人口”和“领土”的“同

一”，这是谋求独立建国的基本条件。 

  随之，“备忘录”提出了所谓“自治权”的问题，即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自治区一级自治条例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规定，认为“自治地方的立法权利”没有落实，“仍遭到很大阻碍”，要求在“备忘录”基础上做出的“正

式规定需要这种批准的只有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自我批准”。这当然是违宪违法的要求。2009年达赖集团在对

“备忘录”的进一步“阐释”中声称他们：“充分尊重了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主的各部门与西藏地方自治政府之间的

从属关系”，承认“地方自治政府在制定法律或条例时，其权力的有限性是无可置疑的，这点不论在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中都是

一样的”，等等。那么为什么要在“备忘录”中取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自治区级自治条例的批准权？如果以此来比

照非自治的各省市“备案”程序，那民族自治地方在制度设计方面的特殊性还有必要吗？如前所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

一项正在不断完善的基本政治制度，其中依法制定五个自治区的自治条例是坚持和完善这项制度的重要步骤。在自治区一级的自

治条例出台前，有哪些政策实践出现了所谓使民族自治地方“做出适合各自特点之决策的权利变得甚至不如一般（为实行自治）

的省份”的例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除了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高度自治”模式外，还有设立经济特区的制度

实践，而且也并非“一般（未实行自治）的省份”所能攀比。同时，中央政府对民族自治地方赋予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因

地制宜”的政策之多、力度之大，同样也是其他非自治省市不可比拟的。如果对中国现实国情的这些制度安排、政策实践毫无认

知，而洋洋自得于“没有退路”的所谓“备忘录”或那些蒙蔽国际舆论的大而化之的一顶顶“帽子”，接触商谈当然无法取得进

展。 

  “藏人治藏”的“民族自治”实质就是变相独立 

  当然，达赖喇嘛提出这份“备忘录”的确下了些功夫，所以他提出上述这些缺乏常识的要求和目标，并非无知，而是要达到

“藏人治藏”的“民族自治”目的。“备忘录”所要求的藏族“同一性”、自治范围“统一性”，自治权力的“高度性”，都是

为了达到“藏人治藏”的目标。虽然“备忘录”中没有“藏人治藏”这个概念，但是其立论表达的非常清楚：“由于保护西藏的

民族文化和特性，只能靠藏人自己，其他任谁也没有办法达成。因此，西藏人民要在自我帮助，自我发展和自我治理与中央政府

或各省区对西藏的帮助指导之间掌握平衡，这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将目前分散在各种自治地区的所有藏人统一在一个自治

体系下”的要求，就是为“藏人治藏”谋求领土基础。同时，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必须进行西藏地方政权的重组，即“藏人还要有

制定符合自己需求和特点的地方政府，政府组织，以及制度的权利”。且不论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现存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

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否定，而维护其“政教合一”体制的统治目标也包含其中。正如“备忘录”所示：“我们虽然认同政

教制度的分离是很重要的，但不能因此侵犯信徒的自由和宗教实践。”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西藏陈旧的“政教合一”制度能

够保障“信徒的自由和宗教实践”。这一点至少是达赖喇嘛设计“备忘录”阶段的基本观念。至于他2011年进行所谓“民主化”

的“政治退休”是否会结束其“政教合一”的制度，国际社会还要“听其言、观其行”。因为达赖喇嘛经常会发出一些迷惑国际

社会的话语。早期的西方殖民者曾把古老社会的民众视为“善良的野蛮人”，而今天他们后代中的很多人却成为被达赖喇嘛迷蒙

的“善良的文明人”，因为他们对达赖喇嘛延续到21世纪的“政教合一体制”视而不见，甚至将达赖喇嘛奉为“民主”的象征，

完全忘却了对自身历史中黑暗的“政教合一”统治的深恶痛绝。或许这正是“双重标准”的特点。其实这种“双重标准”折射了

达赖喇嘛的“两面性”。2008年他声称自己“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同时又抛出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法



的“备忘录”。 

  毋庸讳言，以“藏人治藏”的“民族自治”立场解读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内容，必然产生歪曲和背离法律原则的结

果。达赖喇嘛精心设计的这个“放弃独立”、在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原则内实行“大藏区”内“高度自治”的方案，事实

上包含了一个隐蔽的政治背景。这就是比照香港、澳门特区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模式来设计“大西藏”的“高度自

治”。当然，这种比照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谋求自治权利，而在于将西藏地区的历史政治地位确定为“一个独立国家”，将西藏

地区的现实政治地位确定为“中国的殖民地”。 

  中国香港、澳门被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统治的历史世人皆知，无需解释。为了解决殖民主义时代留给中国的“历史遗产”，中

国在收回主权时采取了“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模式。这是具有中国政治传统智慧的现代创新模式。达赖喇嘛的“备忘录”试

图对香港、澳门模式的模仿，则包含以下政治目的：一是达赖喇嘛虽然声称“放弃独立”，但是其前提是西藏在1950年以前是一

个独立国家。因此，所谓“放弃独立”的理由就集中在“西藏留在中国可以在经济发展方面得到好处”；二是将西藏归属中国的

历史，歪曲为遭到中国的侵略和占领，赋予其殖民地的政治特性；三是表明了在“去殖民化”早已成为世界潮流的形势下，西藏

作为“中国的殖民地”却不要求独立建国，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了“弱势民族”的道德制高点和“宽宏大量”舆论先机；四是在达

到这一目的后，在“大藏区”的“领土”和“全体藏人”的“民族同一”的“高度自治”条件下，依据国际法原则实行“全民公

决”式的“民族自决权”。因此说，这份“备忘录”是变相独立，正切中其要害。 

  （来源：《中国民族报》） 

  （责任编辑：焦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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